
关于进一步推动北关区文化旅游业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推动我区文化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大力支持文旅企业发展

（一）支持文旅市场主体发展壮大。

1.对北关区新设立的文旅企业，年经营额在 200 万至 300 万

元（不含）规模的，经区政府认定，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 3

万元；年经营额在 300 万至 400 万元（不含）规模的，经区政府

认定，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 5 万元；年经营额在 400 万至

500 万元（不含）规模的，经区政府认定，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

资金 10 万元。

2.鼓励文旅企业升规纳统。对当年新纳入规模以上的文化、

体育和娱乐企业统计范围、正常生产经营，并履行填报义务的，

经区政府认定，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 20 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域外文旅企业落地创业。

3.国内、省内规模以上文旅企业，在北关区注册设立区域总

部、研发中心、分支机构或知名文创设计大师工作室，并缴纳税



收的，经区政府认定，前 3 年按其对地方年贡献的 100%予以奖

励，后 2 年按其对地方年贡献的 50%予以奖励。

（三）推动北关文旅品牌打造提升。

4.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利用门户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

端等新媒体平台加大对文旅企业的宣传力度，进一步提升北关文

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5.文旅企业承办国家级会议论坛及展览等活动需租用国有

资源的，由区政府在场馆租赁、食宿等方面给予优惠，最高不超

过 30 万元；文旅企业承办会议论坛及展览等活动需租用国有资

源的，由区政府在场馆租赁、食宿等方面给予优惠，最高不超过

10 万元；文旅企业参加国家、省大型展会、交流推介等活动的，

由区文广体旅局统一组织协调，提供帮助和便利。

6.支持文旅企业、社会组织在我区组织、承办时间不少于两

天，域外参加人员不少于 300 人的大型演出、节会赛事、会议

论坛、学术交流等活动，并协调相关宾馆、酒店给予活动住宿、

餐饮等方面的优惠支持。

7.对被评为省级研学旅游营地、基地的，分别给予创建主体

一次性奖励 3 万元、1 万元，创建国家级研学旅游营地、基地的，

采取“一事一议”办法。

二、拓宽文旅市场

（一）适当放宽旅行社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期限，对北关



区符合条件的旅行社实行暂退旅游服务质量金扶持政策。对享受暂

退或暂缓交纳保证金政策的旅行社，补足保证金期限延至 2024 年

3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鼓励各街道（乡镇）、文旅企业开展以宣传北关区文旅

资源、展示北关形象为主要内容的文旅活动，根据活动规模和产生

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，经主管部门事前报备事后评估后，给予承

办单位不超过 1 万元的补助。

（三）对提升北关文旅形象、改善文旅环境、促进文旅市场发

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项，可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办法，研究制定补助

政策。

三、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

（一）鼓励开发、生产、销售具有本土特色的旅游商品。

对我区入选全市十佳“安阳礼物”的，给予命名表彰，在新闻

媒体进行广泛宣传，并积极在全市 A 级以上景区专柜或“安阳礼物”

专卖店推介宣传。对在国家（省）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旅游商品评

选活动中获奖项或被评为国家级、省级旅游商品的，分别给予一次

性奖励 2 万元、1 万元。同一旅游商品获多个奖项的，按最高档次

奖励，不重复计奖。

（二）鼓励社会力量承办体育赛事活动。

对组织举办省级及国家级以上等品牌赛事的单位，择优分档给

予最高不超过 3 万元的补助；每年对经常性（1 年不少于 5 次）组



织举办当地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或培养青少年文旅体发展贡献突

出的协会、赛事公司及俱乐部等，择优分档给予 1-5 万元的一次

性补助。

四、促进文化旅游消费升级

（一）对住宿餐饮“个体户”转企业注册并且完成“限下升限

上”，对纳税申报营业额首次达到 200 万元并纳入限上统计连续 3

年，每年给予 3 万元奖励（退库企业不再享受）；对在库限上住餐

企业，年营业额首次超 800 万元、1500 万元、3000 万元的分别给

予 3 万元、5 万元、8 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开展北关区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，鼓励辖区各街道

（乡镇）围绕节假日、暑期等时间节点，联动文化和旅游企业、金

融机构、电商平台、新媒体平台等举办形式多样的消费促进活动，

根据活动规模给予补贴。

（三）有序发展夜间经济。引导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规

范创新发展。鼓励各街道（乡镇）积极培育和争创具有较大影响力

的省、市级夜间经济集聚区，完善夜间照明、停车场、公共交通、

餐饮购物等配套服务设施。鼓励公共文化场所、文博单位等延长开

放时间。

（四）培育以酒吧、KTV、演艺、影院、剧本杀、密室逃脱等

零星休闲消费圈为主的新兴聚客平台，丰富各类儿童游乐场所、

市民健身中心等业态。在大型商场、夜间经济街区、夜市等场所，



开展非遗技艺展示展演、特色文艺演出、专题文化展览等活动，

丰富夜间经济文化内涵，满足夜间消费多元需求。

（五）鼓励企业举办或联合举办旅游产品（商品）促销活动。

对活动连续超两天的，规模在 50 个标准展位以上的，经备案审批，

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。

五、其它

本政策每年兑付一次，同一项目符合本政策多项奖励（补助）

条件或北关区内其他有关政策的，不重复奖励。


